	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单位：万元

	部门名称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

	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
	资金总额
	财政拨款
	其他资金

	
	8166.79
	8166.79
	0

	年度总体

目标
	负责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工作；负责渠城规划区内（含318公路沿线城区段）的清扫保洁、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清运、垃圾处理厂运行等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	年度主要

任务
	任务名称
	主要内容

	
	加强基层党建工作
	认真宣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，加强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，定期开展专题培训，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坚持“三会一课”制度、民主生活会制度、组织生活会制度、谈心谈话制度、廉政制度、党员管理制度。以达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、大力提升职工队伍政治素质为目的。

	
	规范环卫运行监管
	一是监管全域覆盖，二是细化考评举措，三是清扫保洁常态化，四是管理维护长效化。

	
	提高人居环境质量
	一是清扫保洁到位、二是垃圾日产日清、三是污水处理达标排放、四是提高全民服务质量。

	
	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和内控管理工作
	认识绩效管理工作和内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开展相关会议。

	年度绩效

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绩效指标

性质
	绩效指标值
	绩效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

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日常工作
	＝
	9
	项
	10
	9

	
	
	数量指标
	环卫一体化运行监管公厕
	≥
	30
	座
	3
	30

	
	
	数量指标
	环卫车辆运洗扫
	≥
	730
	次/年
	1
	730

	
	
	数量指标
	环卫一体化运行监管面积
	≥
	507.00
	万平方米
	3
	515.20

	
	
	数量指标
	环卫一体化运行监管中转站
	≥
	12
	座
	2
	12

	
	
	数量指标
	绩效管理工作培训费
	≥
	1
	场次
	2
	1

	
	
	数量指标
	开展“三会一课”及三重一大
	≥
	3
	次
	3
	3

	
	
	数量指标
	垃圾处理厂运行监管
	＝
	365
	天
	3
	365

	
	
	数量指标
	民主生活会
	≥
	1
	次
	3
	1

	
	
	质量指标
	工作完成质量
	定性
	优
	优
	15
	优

	
	
	质量指标
	环卫车辆作业率
	＝
	100
	%
	1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环卫一体化运行服务费扣减
	＝
	0
	元
	3
	25400

	
	
	质量指标
	绩效管理工作培训会参会率
	＝
	100
	%
	3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垃圾处理厂出清水量
	≥
	54
	万吨
	1
	64.606

	
	
	质量指标
	民主生活会参会率
	＝
	100
	%
	2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内控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参会率
	＝
	100
	%
	2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三会一课和三重一大会议参会率
	＝
	100
	%
	3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其他各项工作完成时限
	≤
	12
	月
	4
	12

	
	
	时效指标
	环卫一体化运行服务费当月扣减
	定性
	当月
	当月
	2
	当月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人居环境质量
	定性
	明显提升
	明显提升
	8
	明显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持空气质量和城区环境卫生，保持生态环境平衡
	定性
	保持良好
	保持良好
	8
	保持良好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8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公用经费
	≤
	33.60
	万元
	3
	33.60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人员经费
	≤
	498.44
	万元
	3
	498.44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支出
	≤
	7668.35
	万元
	4
	7668.35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渠城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(因素法
	(项目法
	据实据效
	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2024年渠城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6980.45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6980.45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转,保障渠城环境卫生，提升渠城人居环境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
	数量指标
	垃圾清运量
	＝
	60000
	吨
	10
	64606

	
	
	
	渠城大街小巷清扫保洁面积
	＝
	507.00
	万平方米
	10
	515.20

	
	
	质量指标
	清扫保洁卫生达标率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时完成清扫保洁任务
	=
	100
	%
	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清扫保洁时限
	=
	1
	年
	10
	1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指标
	提升城市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显著提升
	10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
指标
	建设和谐宜居城市
	定性
	效果明显
	效果明显
	10
	效果明显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
指标
	项目包总成本
	＝
	6980.45
	元
	10
	6980.45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编制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(因素法
	(项目法
	据实据效
	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编制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08月5日-25日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3.38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3.38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完成渠城洪水淹没区淤泥和废弃物清理，迅速恢复城区环境卫生秩序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编制论证文件
	＝
	1
	套
	10
	1

	
	
	质量指标
	达到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》标准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论证文件编制完成时间
	≤
	20
	日
	15
	2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指标
	提升城乡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显著提升
	15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
指标
	消除环境污染风险
	定性
	消除
	消除
	15
	消除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
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13.38
	万元
	10
	13.38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渠县垃圾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整改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(因素法
	(项目法
	据实据效
	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渠县垃圾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整改项目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08月27日-9月15日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3.1027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3.1027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通过入河排污口的整改，保护了生态环境，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埋设专用管道长度
	≥
	367
	米
	10
	367

	
	
	质量指标
	专用管道埋设到位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工程工期
	≤
	15
	日
	15
	15

	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
指标
	消除环境污染风险
	定性
	消除
	
	15
	消除

	
	
	可持续影响
指标
	排放达到雨污分离
	定性
	达到
	
	15
	达到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
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13.1027
	万元
	10
	13.1027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环卫工作经费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雾炮车巡逻车运维费支付、土地租赁费和在线监测费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80.5685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80.5685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雾炮车负责环保检查点降尘、除尘、雾霾天气作业，提高空气质量；巡逻车负责环卫一体化考核和督查，保障渠城环卫一体化工作顺利推进。支付垃圾处理厂土地租赁费，垃圾处理厂的土地问题得到解决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车辆数量
	＝
	8
	辆
	5
	8

	
	
	数量指标
	雾炮车降尘面积
	＝
	507.00
	万平方米
	6
	515.20

	
	
	数量指标
	土地租赁面积
	＝
	10.85
	亩
	6
	10.85

	
	
	质量指标
	在线监测准确率
	＝
	100
	%
	6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土地租赁费到位率
	＝
	100
	%
	6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督查环境卫生、渗滤液处理质量
	定性
	完全达标
	
	6
	完全达标

	
	
	质量指标
	降尘达标率
	≥
	95
	%
	6
	95

	
	
	时效指标
	土地租赁费支付时限
	定性
	及时
	
	6
	及时

	
	
	时效指标
	在线监测时间
	＝
	24
	小时/天
	6
	24

	
	
	时效指标
	雾炮车作业时间
	≥
	6
	小时/天
	6
	6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市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
	10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提高空气质量
	定性
	显著提升
	
	10
	显著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6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180.5685
	万元
	5
	180.5685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建设项目经费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2024年建设项目经费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13.50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13.50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根据渠财预[2024-8号]文件保障建设项目经费，将有效保障群众生活需求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、环境质量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两座处理站日处理渗滤液
	＝
	400
	吨
	10
	400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建设完成时限
	≤
	1
	年
	15
	1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市人居环境
	定性
	明显提升
	明显提升
	15
	明显提升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保护生态环境
	定性
	明显有效
	明显有效
	15
	明显有效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建设总投资
	＝
	113.50
	万元
	10
	113.50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渠县生活垃圾处理厂环境监测服务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2024年渠县生活垃圾处理厂环境监测服务项目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20.35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20.35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确保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下正常运行，消除环境污染风险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自行监测项目数量
	＝
	4
	项
	10
	4

	
	
	质量指标
	达到国家排污标准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监测时间
	＝
	24
	小时/天
	15
	24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乡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显著提升
	15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消除环境污染风险
	定性
	消除
	消除
	15
	消除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20.35
	万元
	10
	20.35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特许运行费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了保护生态环境。

	
	使用范围
	2024年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特许运行费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580.00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580.00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定点收集、统一运输、集中处理；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两座处理站日处理渗滤液
	≥
	400
	吨
	15
	400

	
	
	质量指标
	渗滤液处理合格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渗滤液处理站每日运行时间
	＝
	24
	小时/天
	10
	24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市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
	15
	显著提升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保护生态环境
	定性
	消除
	
	15
	消除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运维总成本
	＝
	580.00
	万元
	10
	580.00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向万源市草坝镇援助洒水车1辆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对万源市草坝镇开展对口托底帮扶活动，向该镇援助洒水车1辆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9.86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9.86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雾炮车负责环保检查点降尘、除尘、雾霾天气作业，提高空气质量；巡逻车负责环卫一体化考核和督查，保障渠城环卫一体化工作顺利推进。支付垃圾处理厂土地租赁费，垃圾处理厂的土地问题得到解决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援助洒水车数量
	＝
	1
	辆
	10
	1

	
	
	质量指标
	援助洒水车到位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洒水车交付援助对象时间
	≤
	2
	月
	15
	2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帮扶对象城乡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
	15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提升帮扶对象城镇卫生质量
	定性
	显著提升
	
	15
	显著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帮扶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援助对象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9.86
	万元
	10
	9.86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渠县生活垃圾处理厂环境监测过渡期服务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提升渠县城市形象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。

	
	使用范围
	渠县生活垃圾处理厂环境监测过渡期服务项目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5.09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5.09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确保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下正常运行，消除环境污染风险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自行监测项目数量
	＝
	4
	项
	10
	4

	
	
	质量指标
	达到国家排污标准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监测时间
	＝
	24
	小时/天
	15
	24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乡人居环境
	定性
	显著提升
	显著提升
	15
	显著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消除环境污染风险
	定性
	消除
	消除
	15
	消除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5.09
	万元
	10
	5.09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设备采购安装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保护生态环境。

	
	使用范围
	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设备采购安装项目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4月17日-5月15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50.00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50.00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根据（渠财综[2024]22号）文件保障建设项目经费，将有效保障群众生活需求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、环境质量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项目建设数量
	＝
	2
	个
	10
	2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完成时限
	≤
	3
	月
	15
	3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带动当地经济发展
	定性
	明显有效
	
	15
	明显有效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带动群众增收保收，有效保障群众生活需求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
	定性
	明显提升
	
	15
	明显提升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受益群众满意度
	≥
	90
	%
	10
	90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建设总投资
	＝
	150
	万元
	10
	150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渠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应急调节池维修加固项目

	预算单位
	渠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类型
	部门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£因素法
	(项目法
	£据实据效
	£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建设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的精神，为保护城乡环境，进一步落实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的规定。为保护生态环境。

	
	使用范围
	为消除环保风险隐患，对渗滤液应急调节池进行维修加固后作为临时使用，尽量缓解今年雨季的渗滤液应急调节处理压力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2月1日-25日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6.83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6.83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为消除环保风险隐患，对渗滤液应急调节池进行维修加固后作为临时使用，尽量缓解今年雨季的渗滤液应急调节处理压力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维修加固渗滤液应急调节池数量
	＝
	1
	座
	10
	1

	
	
	质量指标
	加固后能作为临时渗滤液应急调节池使用
	定性
	达到标准
	
	15
	达到标准

	
	
	时效指标
	完工时限
	≤
	20
	天
	15
	2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城乡人居环境
	定性
	明显提升
	
	15
	明显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消除环保风险隐患
	定性
	消除
	
	15
	消除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项目总成本
	＝
	16.83
	万元
	10
	16.83


